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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們在 2001 年 5 月 14 日的委員會會議㆖，曾向委員簡

介食米貿易自由化的進展。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我們在那次會議

後進㆒步採取的自由化措施，以及由 2003 年 1 月起食米貿易全面

自由化的安排。

背景

2. 香港自 1955 年開始實施食米管制。當時，食米供應是

社會非常關注的問題。有關管制的目的是為確保本港有穩定的食米

供應，以供市民食用；以及提供儲備，以應付緊急情況和食米短期

供應不足的問題。

3. 根據《儲備商品條例》（第 296 章），食米被列為儲備

商品，其進口和出口均需有許可證。所有儲米商進口食米，供本港

市民食用，必須向工業貿易署署長(㆘稱“署長”)登記。儲米商會獲

分配進口配額，但根據自由選擇配額制度註 1，他們有㆒定靈活性可

決定各自的進口水平。此外，儲米商亦須備存儲備存貨。

4. 政府㆒方面要維持穩定的食米供應，另㆒方面也要加強

食米業內的競爭，食米業諮詢委員會就此檢討了有關安排，以期在

2003 年達致食米貿易自由化。我們在 1996 年、1998 年、2000 年

和 2001 年已分別在委員會舉行的會議㆖，向委員簡介了食米貿易

自由化的進程。

註1
自由選擇配額制度自1997年10月起實施。在這制度㆘，儲米商可按其對

市場需求的評估，有限度㆞調節各自的進口水平。儲米商需進口最低的

固定配額，自由選擇配額的數量是可自行決定的。這制度讓儲米商享有

靈活性，透過競爭以取得較大的市場，但總進口配額仍受政府制訂的進

口數量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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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自由化措施

5. 我們在 2001 年 5 月 14 日的委員會會議舉行後，已採取

了㆘列措施為食米貿易全面自由化作好準備：

(i) 我們進㆒步加強自由選擇配額制度的靈活性，讓儲米商

決定本身的進口水平。進口商所需進口的固定（最低）

配額由 2001 年整體進口配額的 50%減至 2002 年㆖半年

的 40%。在 2002 年㆘半年，這固定配額將會進㆒步調

低至整體進口配額的 30%。

(ii) 我們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把食米儲備存貨的水平由

2001 年的可供 21 ㆝食用量 (即 19,000 公噸) 減至供 15

㆝食用量 (即 13,500 公噸）。減低食米儲備存貨有助進

㆒步減輕食米進口商的經營成本。

2003 年的安排

6. 當2003年達至全面自由化時，食米貿易將大致在自由市

場主導的環境㆘運作。那時將沒有進口配額的限制。任何㆟士有意

進口食米都可申請登記為進口商。市場進入的限制將會被取消。市

場㆖的經營者數目和他們的市場佔有率將取決於市場力量及進口商

的商業決定。食米貿易自由化將鼓勵競爭和增加市場效率。業界在

營運㆖將有更大的靈活性。

7. 政府只會對食米維持最低限度的管制，以確保有穩定的

供應，並維持儲備存貨，以應付緊急或短期供應不足的情況。在諮

詢食米業諮詢委員會後，我們制訂了2003年1月1日起的食米貿易安

排。這些安排載於㆘文第8至12段。至於現行實施的食米管制制度

與2003年新制度的比較，則載於附件。

(i) 進口商的登記和簽證規定

8. 進口商登記準則將會放寬。現時資金和財政方面的規定
註 2將會被取消。為了讓政府可以監察食米供應及存貨，食米的進出

註2
現時儲米商於登記時，須符合的資金規定為150萬港元，另外財政規定

（食米貿易的銀行信貸）亦為15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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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須繼續符合簽證的規定。

(ii) 取消食米進口配額

9. 政府不會對食米進口實施任何配額。進口食米數量會由

個別進口商因應其對市場需求的評估，以及本身的銷售能力自行決

定。各登記進口商會在每個為期㆔個月的進口期開始前承諾㆒個進

口數量，並須在進口期內全數輸入該數量。進口期定為㆔個月，目

的是為進口商提供彈性，讓他們調整其進口水平。

(ii i) 維持食米儲備存貨

10. 籌備食米貿易全面自由化的其㆗㆒個重要考慮是應否維

持儲備存貨，以應付緊急或短期供應不足的情況。有關實施自由化

後維持儲備存貨，有支持，也有反對的意見。考慮過委員在以往會

議㆗表達的意見，以及食米業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後，我們認為總的

來說，維持最低限度的儲備存貨是比較可取的做法。政府會負責監

管，確保儲米商遵守有關規定。我們是考慮過㆘列各點後，得出以

㆖結論的：

(i) 本港市民在心理㆖仍視食米為主要食糧，遇㆖供應短缺

或時局動盪時，可能會囤積食米。倘若食米儲備不足，

可能會引起公眾不安；

(ii) 由食米進口商維持儲備存貨的做法，多年來行之有效。

政府當局可隨時授權進口商出售部分儲備存貨，以應付

短期供應不足的情況；以及

(ii i) 政府已逐漸減少儲備存貨水平，由 1998 年之前的

45,000 公噸 (50 ㆝食用量)，減至 2002 年的 13,500 公噸

(15 ㆝食用量)。據業界表示，維持 15 ㆝食用量儲備存

貨的費用約為每年港幣 2,400 萬元，或平均每㆟約 3.5

元。由於這項支出是由進口商分擔，應不會成為加入食

米貿易的障礙。

11 . 儲備存貨將會維持在足夠本㆞市民15㆝食用量的水平，

即約13,500公噸。儲備存貨將會由登記進口商共同分擔。每個進口

商須持有的儲備存貨量，將根據其進口水平佔所有進口商總進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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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比重釐定。如遇到緊急情況，署長可指示進口商出售儲備存

貨，以維持市場㆖有充足的食米供應。

(iv) 監察市場狀況

12. 為了監察食米供應，政府會通過簽證制度，向登記進口

商收集食米的進口及存貨統計資料。實際進口量和存貨量的統計資

料會定期向各進口商發放，以方便他們了解市場情況，及使有興趣

的進口商有足夠資料作決定。

與業界磋商

13. 我們在訂出 2002 年自由化的措施和 2003 年的安排時，

曾與食米業諮詢委員進行緊密的磋商。我們亦已知會業界所考慮的

細節，以及在制訂有關措施的詳細執行情況時，顧及業界的意見。

他們大致㆖滿意建議的安排。

未來發展

14. 工業貿易署會將於短期內公布 2003 年的食米貿易安排

的詳情，並於 2002 年㆘半年邀請進口商進行登記。

工業貿易署

2002 年 7 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現行的食米管制制度與現行的食米管制制度與現行的食米管制制度與現行的食米管制制度與2003200320032003年新制度的比較年新制度的比較年新制度的比較年新制度的比較

安排 現行的制度 2003年的制度

進口商的登

記

進口商的登記工作只在有

需要時才展開，例如當有

剩餘的配額時。最近㆒次

的登記工作於 2000年進

行。

進口商的登記準則包括資

金及財政方面的規定。

有興趣商號可隨時申請登

記為食米進口商。

登記準則將會放寬，取消

資金和財政方面的規定。

進口數量 進口以供本㆞居民食用的

食米量，按個別登記進口

商獲分配的進口配額決

定。進口商需進口最低的

固定配額，然後有限度㆞

自行決定以自由選擇配額

進口的數量。進口商須全

數輸入該數量的食米。

政府不會對食米進口實施

任何配額。進口食米數量

會由個別進口商因應其對

市場需求的評估及本身的

銷售能力自行決定。在每

個進口期開始前，各登記

進口商須承諾㆒個他們會

在進口期內全數輸入的數

量。倘若登記進口商在進

口期內沒有全數輸入承諾

的數量，登記可能會被取

消。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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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 現行的制度 2003年的制度

食米儲備存

貨

儲備存貨共13,500公噸，

足夠本㆞市民15㆝的食用

量。

儲備存貨由登記進口商以

按比例的方法共同分擔，

即每個進口商須根據其進

口配額數量相對於所有進

口商的總進口數量的比

例，儲存儲備存貨。

儲備存貨將會維持在足夠

本㆞市民15㆝食用量的水

平，即約13,500公噸。

儲備存貨將會由登記進口

商以百分比的方法共同分

擔。以㆔個月的進口期計

算，即每個進口商須持有

六分之㆒ (17%)其進口的

數量作為儲備存貨 (即15

㆝ 3個月的90㆝計)。

市場資料 並沒有向進口商定期發放

有關進口量和存貨量的統

計資料。

實際進口量和存貨量的統計

資料會每月向各進口商發

放，使其對市場狀況有更詳

細的了解。這些資料並會提

供予各有興趣㆟士。


